补充通知（二）

各投标单位：

投标截止时间延后至2026年3月10日上午11点前，接收投标文件的电子邮箱：bid5@nanfeng.cn，逾期不候。

投标单位须在2026年3月10日上午11点前无条件免费提供投标产品的实物样板给招标单位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样板应符合报价须知的要求。样板收货地点为：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新材料产业园双巷路41号现代表面处理科技产业中心项目；样板收货人：薛新建；联系电话：13612758459。

2.送样要求：

①投标单位提供铝窗成品样板（样板中包括铝型材、玻璃、五金配件、防水胶条、玻璃胶等），样板一式二份。样板须随附相应的产品技术资料，详细说明产品的材质、制造工艺、性能指标、关键指标数据、质量等级、质量标准、适用环境、品牌、制造商名称等相关信息，以便招标单位选择。
②无论是否中标，实物样板一经提供即为无条件免费给予招标单位，招标单位不退还也不支付任何费用及提供任何补偿。

③招标单位选定的中标样板将作为实际交易过程中的验收样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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